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文件 

社科学部发[2015]02 号 
                                                                                             
 

社会科学学部关于印发《浙江大学社会科学 
学部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单位）：  

  为了能更好地适应研究生论文发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科学学

部在广泛征求各学院、学科及博士生导师意见的基础上，经学部学位评

定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

（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研究生 论文 要求 通知                        

抄  送：学校研究生院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2015 年 5 月 21 日印发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 

（2015 年 5 月修订） 

 

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2009

年 9 月修订），结合社会科学学部的实际情况，特制订研究生论文发表

要求如下： 

一、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应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

做出创造性成果。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博士研究生符合下述条件之一

的，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1、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获得署名在前 4 位的省部级一、二等

科研成果奖。 

2、发表符合如下条件的论文： 

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

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心理学等一级学科申请博士学

位的博士生，有 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 SSCI、AHCI、SCI收

录的刊物或在学校人事部门规定的权威刊物上发表（含网络在线发表）；

或在学校规定的一级刊物上至少发表（含网络在线发表）1 篇与学位论

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含网络在线发表）1 篇及以

上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 

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体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级

学科申请博士学位的博士生，须在学校规定的一级刊物上发表（含网络

在线发表）1 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含

网络在线发表）2 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 

二、对博士生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按如下方法计算： 

1、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每项按 1 篇 SCI 类收录学术论文计；获得

授权实用专利，每项按 1 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计。 



2、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 EI 收录的正式刊物上发表（含网

络在线发表），按一级期刊学术论文计。 

3、会议论文被 EI、ISTP、ISSHP 收录，按核心期刊学术论文计。 

4、编写著作（不含教材）每满 5 万字（执笔），按 1 篇核心期刊学

术论文计。 

5、在学期间以第一参加人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每项按 1篇一级期刊学术论文计。 

6、研究生联合发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论文，作为主要合作者的研

究生可以同时以该篇学术论文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但前提是该学术论文

的主要成果（主要合作者本人实际贡献部分）是其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

之一。高影响因子期刊由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后公布。 

7、若上述标准不足以对个别博士生的研究成果作出恰当评价，而

影响正常申请学位时，须由导师向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申明理由，由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其研究成果，审核是否达到申请

学位论文答辩的要求。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署意见后，将相关材

料报分管校长审批。批准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答辩及申请博士学位程

序。 

三、上述研究成果均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

或第二（列第二的，第一完成人应是该研究生之导师）完成人。但有如

下情形者，按下述规定认可。 

1、以导师组（以导师为主，由合作导师或协助导师组成导师组，

人数一般不超过 3人）集体指导培养博士生，以导师组中的导师为第一

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的学术成果亦予认可。导师组成员名单应

在研究生入学后一年内报学院（系）研究生教育科，由研究生教育科管

理人员作为导师之一录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方为有效。 

2、与境外高校联合培养的我校博士生，在合作方教授指导下，从



事合作方课题研究并完成的研究成果，符合下列情形者予以认可： 

（1）以我校博士生为第一作者，但同时以合作方高校和浙江大学

为作者单位的； 

(2)以合作方导师为第一作者，我校博士生为第二作者，但以浙江

大学为博士生的第一作者单位的。 

(3)博士生署名排第二，但注明为共同第一作者，并以浙江大学为

博士生的唯一或第一作者单位的。 

四、在受理研究生学位申请时，若论文尚未正式发表，可凭有效的

录用通知（需清楚注明录用期号或时间），先进行论文送审和答辩。在

提交正式刊出论文的刊物原件并审核通过后，其学位申请才能提交学科

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和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讨论。 

五、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如科研成果未能及时发表，但其学位

论文水平已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经本人申请、导师推荐，学科学位评

定委员会主任审核同意，报校学位办公室备案后，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

答辩。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可以向所在学院（系）申请毕业并参加就

业，但不能申请学位。 

六、以上为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各学科学位评定委员

会可根据本学科的实际情况，在不低于上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制定本

学科的博士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并报学部备案。 

七、硕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应取得与申请硕士学位相应的研究

成果。具体标准由各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制订，经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

批准，报研究生院备案后执行。 

八、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者，其论文答辩要求的研究成果标准按照

本规定执行。 

九、此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论

文发表要求》（社科学部发[2010]04 号）同时废止。 


